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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江县农业农村局
中江县财政局

江农发〔2020〕21 号

中江县农业农村局 中江县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中江县 2020 年农机报废更新

补贴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、财政所：

为提高农机装备技术性能，减低农机作业风险，按照四川省

农业农村厅、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商务厅《关于印发<四川省农

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川农函〔2019〕

991 号）文件要求，特制定《中江县 2020 年农机报废综合奖补实

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予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中江县 2020 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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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关于印发《四川省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中江县农业农村局 中江县财政局

2020 年 3月 13 日

盖章单位：中江县财政局
盖章时间：2020-03-17 9:18:20

盖章单位：中江县农业农村局
盖章时间：2020-3-17 9:37: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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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江县 2020 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

为提高农机装备技术性能，减低农机作业风险，按照四川省

农业农村厅、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商务厅《关于印发<四川省农

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川农函〔2019〕

991 号）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补贴范围及类型：中江县行政区域内依法报废的拖拉机

和联合收割机。

二、补贴对象：中江县行政区域内，依法报废并购买新拖拉

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个人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

三、补贴标准：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、四川省财政厅、四

川省商务厅《关于印发<四川省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川农函〔2019〕991 号）文件要求，拖拉机

500-11000 元/台，联合收割机 3000-18000 元/台。

四、报废条件：按照《拖拉机禁用与报废标准》、《联合收

割机禁用与报废标准》执行。农户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，把符合

报废条件的农机交由公安部门颁发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（经营范

围为农业机械报废拆解）的农机回收企业，农户或农业生产经营

组织自行与回收企业商定农机残值。

五、报补要求：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、四川省财政厅、四

川省商务厅《关于印发<四川省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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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川农函〔2019〕991 号）文件精神规定程序

和要求执行。

六、投资概算

（一）资金渠道

在 2020 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统筹安排。

（二）资金规模

在优先兑付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前提下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

金总额不超过下达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 30%。中江县 2020 年度下

达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900 万元，统筹用于报废补贴资金不超

过 200 万元。

七、进度安排

项目实施进度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准备

2020 年 1 月至 2月，完成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

2020 年 4 月至 11 月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同

步实施、同步兑现。

（三）项目总结

2020 年 12 月，完成项目验收，完善财务手续，形成项目总

结报告。

八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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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、各乡、镇要加强密切配合，明确

职责分工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在实施过程中，重大事项须提交市农

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策。

（二）成立项目实施小组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，负责项目

实施方案编制、组织实施。

组 长：童 金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成 员：胡庆文 县农机监理站负责人

常春华 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化发展股负责人

李亚男 县农业农村局计财股负责人

陈弃娇 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

周良凯 县农机监理站工作人员

陈郸曲 县财政局工作人员

李国蓉 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

曾成建 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

陈晓英 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

（三）强化责任落实

明确责任目标，搞好统筹协调，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工作落

到实处。县农业农村局、项目实施各乡镇负责服务主体的资格审

查和任务完成情况的核实，做好业务培训及业务指导工作。遵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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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农业部门报账，由县农业农村局拨付补助资金，县财政局做

好补助资金下达、监管工作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。

（四）加强项目管理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按照实施方案，有计划、有步骤、

有重点地推进实施。县农业农村局定期开展监督检查，及时掌握

项目实施效果。县财政局要加强资金监管，严禁截留、挪用和超

范围支出资金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服务主体有谎报、虚报等骗

取国家资金行为的，将直接取缔项目补助资格，涉及违法将移送

有关部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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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江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13印发


